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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Dance!愛健康!反毒反霸凌熱舞競賽規程 

壹、 目的：鼓勵青少年投入熱舞休閒及公益健康活動，以提升健康知識與培養

運動精神；並藉由競賽之交流，培養人際互動之能力。 

貳、 組織：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辨單位：新生醫護專科學校  學生會 

三、 協辦單位：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參、 比賽分組： 

一、 高中職組：參賽學生為北區高中職舞蹈性社團組成之隊伍。 

二、 大專組：參賽學生為北區大專舞蹈性社團組成之隊伍。 

肆、 參賽資格： 

一、 凡具就讀學校學籍之北區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校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參

加。 

二、 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之學生屬於高中職組。 

三、 每校不限報名隊數，但每人僅能報名一隊。 

四、 報名以每校社團為單位。 

伍、 比賽日期、地點： 

一、 2017/06/04  新竹市巨城百貨公司 1F噴水廣場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29號) 

陸、 報名： 

一、截止日期：額滿為止 

二、 方式： 

（一） 網路報名：請自行至網站 https://goo.gl/forms/gz22ewP9tjyVwLOl2 報

名系統進行報名，當天帶學生證查證身分。 

聯絡資訊如下： 

連絡電話：03-4117578分機 666   沈軍廷老師 

三、 報名後，不得任意更換參賽名單，如有人員異動，必須出具相關證明，

否則不予受理。 

四、 此比賽免報名費用 

柒、 比賽規則 

一、 比賽區域 

（一） 北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 

二、 比賽方式 

（一） 各分組（高中職組、大專院校組）取最優前 3 名頒獎，共計 6 名。 

三、 比賽規定 

（一） 人數：每隊 3人至 10人。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gz22ewP9tjyVwL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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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間：表演時間 3分鐘至 8分鐘為限。 

（三） 音樂：由各隊自行準備，並於比賽報到時繳交大會。 

（四） 內容：以時下流行舞蹈(hip-hop)為主，如 Jazz、Locking、Poping、

Breaking、House……等熱門舞蹈類型。惟有氧舞蹈、運動舞蹈、

民俗舞蹈（土風舞）、古典舞蹈、芭蕾舞、佛朗明哥、踢踏舞、拉

丁、西班牙舞及現代舞均不在此列。 

（五） 出場順序：於報到時現場抽籤排序。 

 

四、 比賽報到 

（一） 所有選手報到時間為 2017/06/04上午 10:00-10:30檢錄完畢，10:30

抽籤排序。 

（二） 選手請於比賽當日至比賽地點之大會報到處進行報到與音樂過

音，過音完成者視為完成報到手續。 

五、 評分內容 

（一） 造型：10%   

（二） 創意：10%   

（三） 團隊默契：10% 

（四） 結構編排：30%   

（五） 舞蹈技巧：40% 

六、 成績計算 

（一） 成績由全部評審分數予以平均計算。 

（二） 總平均分數計至小數點第 2位（小數點第 3位四捨五入）。 

（三） 若總平均分數相等時，以有效評審分數之最高分數計，若再相

等，以次高分數計，餘此類推。 

捌、 罰則： 

一、 違反參賽人數規定，每少一人或多一人扣總平均分數 1分，依此累計扣

分。 

二、 違反參賽時間規定，逾時或不足每 30 秒扣總平均分數 1 分，依此累計

扣分。 

三、 違反附則之安全規範等情節，將依規程處以罰則。 

玖、 獎勵方式 

一、 冠軍： 

(一)、高中職組:新台幣 5000元整、獎盃乙座 

(二)、大專院校組:新台幣 5000元整、獎盃乙座 

二、 亞軍： 

(一)、高中職組:新台幣 4000元整、獎盃乙座 

(二)、大專院校組:新台幣 4000元整、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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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軍： 

(一)、高中職組:新台幣 3000元整、獎盃乙座 

(二)、大專院校組:新台幣 3000元整、獎盃乙座 

壹拾、附則 

一、 凡有下列情事經檢舉或查證屬實者，經評審小組決議依情節輕重，於

當日或事後議決該隊「停止比賽」、「扣分」、「不予計分」或「取消比

賽資格」等。 

（一） 比賽內容、服裝、道具或動作，有違善良風俗者（依大會評定之）。 

（二） 禁止非實際參加比賽人員，在現場從事指導。 

（三） 禁止影響現場秩序、節目進行及公共危險等。 

（四） 冒名頂替參賽者經檢舉。 

二、 音響設備及現場佈置由主辦單位負責外，各隊所需之服裝、道具、音

樂 CD均應自備（音樂 CD請繳交 CD Audio格式，請提早至比賽現場

進行音樂測試），並請指派專人在場配合。 

三、 參賽人員應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若有資格不符且經查證屬實，取消

該隊比賽資格，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議處。 

四、 參賽人員應自行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比賽，若有因隱瞞而導致傷、

病發生者，概由當事人自行負一切相關責任。 

五、 參加本賽事各相關人員，由本會辦理團體意外保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六、 若遇天候不佳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發生而導致賽事中斷，應遵照主辦單

位之場地規劃再繼續進行其餘賽事。 

七、 參賽隊伍於比賽期間，嚴禁於比賽場地內吸菸、嚼檳榔、喝酒及其他

造成負面教育之不當行為。 

八、 若報名隊伍過多將再另外公布預賽時間。 

 


